
中共南京中医药大学委员会 

南中医大委组〔2016〕7 号 
                                                     
 
关于印发《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6 年处级机

构（单位）设置调整方案》、《南京中医药大 

学 2016 年处级机构（单位）设置、岗位职

数一览表》的通知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6 年处级机构（单位）设置调整方

案》、《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6 年处级机构（单位）设置、岗

位职数一览表》已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

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 1.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6 年处级机构（单位）设

置调整方案 

          2.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6 年处级机构（单位）设

置、岗位职数一览表 



 

 

                          中共南京中医药大学委员会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6 年 4 月 18 日 

 

 

 

 

 

 

 

 

 

 

 

 

 

 

 

 

 

 



附件 1：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6 年处级机构（单位）设置调整

方案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现代大学

制度建设，进一步深化改革，更好地适应我校“十三五”期

间的事业发展，优化处级机构（单位）设置，完善内部管理

体制，根据国务院和江苏省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机构编制的有

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处级机构（单位）设置的基本原则 

1. 坚持目标引领，优化设置。根据省委省政府建设“双

一流”大学和“高水平”、“ 有特色”、“ 国际化”的办学要

求，围绕学校“十三五”末达到“国际著名，国内一流的中

医药大学”奋斗目标，大力实施“人才强校，质量兴校”战

略，通过对处级机构（单位）的优化调整，凝聚发展动力，

强化执行效力，提升内涵建设水平。 

2. 坚持职责明晰，权责统一。理顺处级机构之间、条

块之间以及管理层级之间关系，明晰职责权限，严格控制党

政部门的机构、职数，合理设置处级机构，避免多头管理，

提高工作效能。 

3.坚持政事企分开，精干高效。进一步理顺学校党政部

门和直属、教学单位之间的关系，简化机关部门的机构设置，

进一步完善学院的办学功能，树立以学术为取向的小机关强

学院的管理理念，由行政管理向服务学术转变，实现行政事



务与学术事务、企业经营管理相分离的目标，从而提高行政

效能。 

4. 坚持统筹兼顾，积极稳妥推进。立足校情，彰显特

色；做到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统一。针对处级机构（单位）

设置及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充分考虑学校的办学历史、现状

和各方面意见，统筹兼顾干部职工切身利益，积极稳妥推进

改革。 

二、处级机构（单位）设置调整情况 

上一轮处级机构（单位）共计 46 个（含第二附属医院

和翰林学院），其中党政部门 24 个；直属单位 11 个；学院 9

个；本次处级机构（单位）共计 39 个（含第二附属医院和

翰林学院），其中党政部门 19 个；直属单位 8 个；学院 10

个；较上一轮机构设置，本次撤、并、挂靠处级机构（单位）

13 个，新成立 2个，恢复 1个，独立设置 1个。详情如下： 

（一）新成立或新独立设置的处级机构（单位） 

1.成立发展规划处； 

2.成立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3.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独立设置； 

4.恢复中医药研究院建制。 

（二）更改名称的处级机构（单位） 

1.高等教育研究所、教学评估中心更名为高等教育研究

与教学评估中心； 

2.科学技术处更名为科学技术与产业处； 



3.台港澳办公室更名为台港澳事务办公室； 

4.后勤管理保障处更名为后勤管理处； 

5.资产与设备处更名为资产管理处； 

6.经贸管理学院更名为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三）撤销、合署、挂靠的处级机构 

1.撤销发展与政策研究室； 

2.撤销招生与就业办公室（副处）； 

3.撤销产业处； 

4.撤销招投标办公室； 

5.撤销科技园管委会办公室； 

6.纪委办公室、纪委监察处、审计处合署； 

7.汉中门校区管理办公室（副处），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网络中心（副处），档案馆（副处）挂靠校长办公室； 

8.发展规划处、高等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估中心合署； 

9.外国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台港澳教育中心合署； 

10.学科建设办公室（副处）挂靠研究生院； 

11.学报编辑部（副处）挂靠科学技术与产业处； 

12.校医院（副处）挂靠后勤管理处； 

13.图书馆、江苏省中医药博物馆合署。 

（四）职能调整的处级机构（单位） 

1.原发展与政策研究室的相关职能划归发展规划处； 

2.原招生与就业办公室（副处）的相关职能回归学生工



作处； 

3.原产业处的有关科技产业管理职能划归到科学技术

与产业处；全校经营性资产的管理职能调整到资产经营管理

公司； 

4.原招投标办公室的相关职能划归资产管理处； 

5.原科技园管委会办公室的相关职能划归到科学技术

与产业处。 

三、调整后处级机构（单位）设置情况 

（一）机关党群 

1.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基金会挂靠） 

2.党委组织部、党委统战部、机关党委 

3.党委宣传部（党校挂靠） 

4.纪委办公室、监察处、审计处 

5.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人民武装部 

6.党委保卫部、保卫处 

7.工会 

8.团委 

（二）、机关行政 

9.校长办公室［汉中门校区管理办公室（副处），档案

馆（副处），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网络管理中心（副处），校

友会挂靠］ 

10.发展规划处、高等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估中心 

11.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人才服务工作办公室（副

处）、师资管理办公室（副处）挂靠］ 



12.教务处［教学基地办公室（副处）、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副处）、学生学业指导中心（副处）挂靠］ 

13.科学技术与产业处［科技条件保障办公室（副处）、

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副处）、学报编辑部（副处）挂靠。*

科技产业与科技园管委会办公室、*中医药国家高校技术转

移中心、*实验动物中心∕GLP］ 

14.计划财务处 

15.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台港澳事务办公室 

16.后勤管理处［校医院（副处）挂靠］ 

17.资产管理处 

18.基本建设处 

19.离退休工作处 

（三）、直属单位 

20.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办公室（副处）挂靠］ 

21.继续教育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22.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23.中医药文献研究所（*中医流派与民间医药研究中

心、*中医国学研究所） 

24.图书馆、江苏省中医药博物馆 

25.体育部 

26.中医药研究院 

27.资产经营管理公司 

（四）学院 

28.基础医学院、中医学院 

29.第一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所） 



30.第二临床医学院、针灸推拿学院（*针灸推拿研究所、

*中医药健康服务研究中心、*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丰盛

健康学院） 

31.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32.药学院（*药物研究所、*康缘中药学院） 

33.卫生经济管理学院（*先声商学院） 

34.护理学院（*中西医结合护理研究所） 

35.外国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台港澳教育中心 

36.信息技术学院 

37.心理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挂靠） 

（五）附属医院 

38.第二附属医院 

（六）独立学院 

39.翰林学院 

备注 

（一）合署 

工作对象、管理职能相近，但不宜合并的同一层级机构，

实行合署办公。机构的工作部署及人员可根据工作需要统筹

安排。 

（二）挂靠 

将低一层级的单位挂靠到高一层级单位。挂靠单位应当

在所挂靠单位的领导下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三）标有“*”的机构为学校认可、便于业务工作需

要的无级别挂靠（学术）机构。 

 

 



附件 2：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6 年处级机构（单位）设置及岗  

位职数一览表 

一、机关党群 

序
号 

机 构 名 称 
岗位职数 

备    注 
正职 副职 

1 党委办公室 1 1 董事会、基金会挂靠 

2 

党委组织部 

党委统战部 

机关党委 

（合署） 

1 1  

3 
党委宣传部 

党校 
1 1 

党校常务副校长兼宣传部副

部长 

4 

纪委办公室 

监察处 

审计处 

（合署） 

1 2  

5 

党委学生工作部 

学生工作处 

党委人民武装部 

（合署） 

1 2  

6 

党委保卫部 

保 卫 处 

（合署） 

1 1  

7 工   会 1 1  

8 团   委 1 2  

 

 

 

 



二、机关行政 

序
号 

机 构 名 称 岗位职数 备    注 

正职 副职 

9 

校长办公室 

汉中门校区管理办公室（副

处） 

档案馆（副处）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网络中心

（副处） 

1 4 

主任 1，副主任 2（1人兼汉管

办主任）， 

档案馆馆长 1（副处），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网络中心

主任 1（副处）； 

校友会挂靠校长办公室 

10 

发展规划处 

高等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估中

心 

（合署） 

1 1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11 

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 

（合署） 

人才工作办公室（副处） 

师资管理办公室（副处） 

1 2  

12 

教 务 处 

教学基地办公室（副处）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副处） 

学生学业指导中心（副处） 

1 3  

13 

科学技术与产业处 

科技条件保障办公室（副处） 

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副处） 

学报编辑部（副处） 

1 3 

*科技产业与科技园管委会办

公室 

*中医药国家高校技术转移中

心 

*实验动物中心∕GLP 

14 计划财务处 1 2  

15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台港澳事务办公室 

（合署） 

1 1  

16 
后勤管理处 

校医院（副处） 
2 2 

后勤基建党总支书记（兼行政

副职）1、 

行政正职 1、行政副职 2 

17 资产管理处 1 2  

18 基本建设处 1 1  

19 离退休工作处 1 1  



三、直属单位 

序
号 

机 构 名 称 

岗位职数 

备    注 

正职 副职 

20 
研究生院 

学科建设办公室（副处） 
2 2 

党委书记（兼副院长）1，院长

1，副书记兼副院长 1，副院长 1 

21 
继续教育学院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1 1  

22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1 1  

23 中医药文献研究所 1 1 

所长（兼基础医学院副院长）1 

*中医流派与民间医药研究中心 

*中医国学研究所 

24 

图书馆 

江苏省中医药博物馆 

（合署） 

1 2  

25 体育部 1 1  

26 中医药研究院 兼 1  

  27 资产经营管理公司   

设总经理 1人、副总经理 1人， 

任职期间按企业有关规定管理， 

保留任职前档案职级 

 

 

 

 



四、学院 

序
号 

机 构 名 称 
岗位职数 

备    注 
正职 副职 

28 
基础医学院 

（中医学院） 
2 3 

党委书记 1，院长 1，党委副书记兼副

院长 1，副院长 2（1 人兼文献所副所

长） 

29 第一临床医学院 2 3 

党委书记 1，院长 1，党委副书记兼副

院长 1，副院长 2 

*临床医学研究所 

30 
第二临床医学院 

针灸推拿学院 
2 2 

党委书记 1，院长 1，党委副书记兼副

院长 1，副院长 1 

*针灸推拿研究所、*中医药健康服务

研究中心、*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丰盛健康学院 

31 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2 1 党委书记 1，院长 1，副院长 1 

32 药学院 2 3 

党委书记 1，院长 1，党委副书记兼副

院长 1，副院长 2 

*药物研究所、*康缘中药学院 

33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2 2 

党委书记 1，院长 1，党委副书记兼副

院长 1，副院长 1 

*先声商学院 

34 护理学院 2 2 

党委书记 1，院长 1，党委副书记兼副

院长 1，副院长 1 

*中西医结合护理研究所 

35 

外国语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台港澳教育中心 

（合署） 

2 2 
党总支书记 1、院长 1、 

副院长 2 

36 信息技术学院 2 1 
党总支书记 1、院长 1、 

副院长 1 

37 

心理学院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咨询中心 

2 1 
党总支书记 1、院长 1、 

副院长 1 

 

 



 

五、附属医院 

序

号 
机 构 名 称 

岗位职数 
备    注 

正职 副职 

38 第二附属医院 另定 另定  

 

 

 

六、独立学院 

序

号 
机 构 名 称 

岗位职数 
备    注 

正职 副职 

39 翰林学院 另定 另定  

 

说明： 

1.备注栏中标有“*”的机构为学校认可、便于业务工作

需要的无级别挂靠（学术）机构。 

2.相关内容的解释由党委组织部负责。 

 


